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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与“有”

文 / 石川
19 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

学科学家做过一个“水煮青蛙

实验”：将青蛙投入已经煮沸

的开水中时，青蛙因受不了突

如其来的高温刺激立即奋力从

开水中跳出来得以成功逃生。

当把青蛙先放入装着冷水的容

器中，然后再加热，结果就不

一样了，青蛙最终不知不觉被

煮死在热水中。这个实验再一

次验证了 "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

乐 " 的古训，也让人联想到了

“忧”与“有”两个谐音字的

辩证关系。

“有”，就是拥有、具备、

占有，是一种天赐或是后天努

力而获得的已有状态；而“忧”，

则是忧虑、忧患，是一种不被

胜利冲昏头脑的清醒，是一种

对不测的防备与应对，是一种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态

度。表面看来，“忧”与“有”

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但从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的规律看，“忧”却是“有”

的保障，“有”则是“忧”的

保持与扩充。不管是个人的稳

健发展，还是一个企业或组织

的成长，抑或是一个国家或政

党的建设，都不能忽视“忧”

与“有”。

一个人现在的拥有，都有

一个拥有的缘由或成因，并不

是完全个人的独有本事。懂得

“忧”与“有”关系的人，总

是奋发进取，不忘本来，开创

未来，现在的拥有会变得不断

充实和完善；不明了“忧”与

“有”关系的人，要么沾沾自喜、

忘乎所以，妄自尊大，要么消

极悲观、灰心丧气，妄自菲薄，

其结果不是好景不长，就是每

况愈下。

成功的企业或组织都是重

视“忧”与“有”关系的处理

的。微软之所以能雄霸天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强烈的

危机意识，比尔 · 盖茨的一

句名言就是“我们离破产永远

只有 90 天”。我国的跨国企业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一直倡导

和践行“没有成功的企业，只

有时代的企业”这样的理念，

曾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将带有

质量问题的近百台电冰箱予以

砸毁，使员工们产生了一种危

机感与责任感，由此创造出了

一套独具特色的海尔式产品质

量和服务。

一个政党的强盛，更要“有”

中有“忧”、以“忧”保“有”、

以“忧”增“有”。从毛泽东在

新中国建立前夕发出的“进京

赶考”和保持“两个务必”的

警醒，到今天中央向全党所警

示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

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

极腐败的危险，就是提醒全党

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常

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正是由于对这种“忧”与“有”

关系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

才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伟大胜利。

我国古人所倡导的“忧劳可

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居安

思危，戒奢以俭”、“天下稍安，

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

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训

条，其实，也就是对“忧”与“有”

关系的经典诠释。  

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

没有忧患是最大的忧患。有忧，

方可常拥有；无忧，拥有也会

变没有。“有”而不忘“忧”，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实际上

是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是促进

进步的催化剂和动力源。国家

的强盛、民族的强大、政党的

兴旺、企业的发展、事业的兴

盛、个人的完善，都应避免“温

水煮青蛙”效应，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始终拥有一种“狼

来了”的危机感，常备一种“今

天是起点”和“从零开始”的

奋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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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自 11 月 24 日起推出专栏《谐音文
字 谐趣人生》——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石川，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生活体验
为基调，用谐趣笔墨，用乐观态度，对一些汉字进行精妙解
读，并用创新思维丰富了其内涵，同时还将谐音汉字进行比较、
联系和结合解读，博古通今，言简意赅，读来振奋，予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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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签名信寄往全国人大后

“信件每天像雪片一样飞
来。”谈及针对婚姻法司法解
释 24 条的审查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
室主任梁鹰如是形容。

12 月 24 日，备案审查工
作情况报告首次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报告显示，2016
年以来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收到公民提出的针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 24 条的审
查建议有近千件。

婚姻中一方因 24 条“被负债”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

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

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

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今年12

月的数据，伴随着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逐年高发，2014 年和

2015 年援引“24 条”审理的夫

妻共同债务案件激增，分别高

达 8万余件和 9万余件，2016

年案件增长至16万余件，2017

年现已上网10万余件。

大量婚姻中的一方在不知

情、无合意的情况下“被负债”、

被执行而一夕致贫，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遭遇司法拘

留。甚至有法官站出来批评“24

条”为“癌症性”的“法律错误”。

万人签名信寄往全国人大

2014 年 11月，离婚大半年

的李秀萍，突然得知自己成了

夫妻共同债务案件被告，原来

前夫在起诉离婚第二天私自举

债了280万元。

2016 年上半 年，李秀 萍

与人共同创立“24 条公益群”，

成员千余人，遍布全国，以女

性为主。

今年 2 月，李秀萍写了20

封信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群

友也纷纷实名寄出大量审查申

请信函，11021人在上面签名。

在建议书中，李秀萍指出，

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 条”明

显超越婚姻法的规定，超越司

法解释权限，施行13 年来，客

观上过度保护不规范债权，造

成不良社会导向，致令司法公

信受损，已经悖离立法初衷，

建议尽快予以纠正。

有关“24 条”的问题引起

了全国人大的关注。

最高法曾答复称

将指导准确界定债务

各方呼吁下，就该条司法

解释，最高法院也做了修正。

今年 2月28日，最高法院

发布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补充规

定，明确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

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

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

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

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

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但李秀萍等人认为，举债

方的配偶很难证明举债方与债

权人串通虚构债务，也很难证

明其配偶举债用于从事赌博、

吸毒，因此无法解决“24 条”

的根本问题。补充规定

不仅没有解决举证责任倒置问

题，“而且没有改变以婚姻存续

期为基础的时间推定，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性质没有改变”。

曾提出相关建议的全国人

大代表朱列玉也认为，补充规

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操

作难度。首先，虚假债务和非

法债务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

其次，24 条的真正矛盾在于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合法债务，

如何区分为个人债务与共同债

务；最后，虚假债务和非法债

务本身存在难以证明的问题。

今年 8月，最高法院答复

人大代表建议的函件表示，将

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

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夫妻共

同债务，拟通过发布典型案例、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指导各级

法院落实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

定，准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和

个人债务，避免简单、机械适

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 条。

12 月 26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以来暨 2017 年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的报告提交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24 条的案例，也被写入

这份报告当中。

报告透露，为做好代表建

议和公民审查建议的办理工

作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今年 6月召开座谈会 ,

邀请提出建议的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参加 ,与最高人民法院有

关部门进行沟通研

究 , 推动解决。

文 / 李云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 条

被打上“司法补丁”。今年2月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新

问题和新情况，强调虚假债务、

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可是，

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补充规定》

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无法

解决“24 条”的根本问题。

法律法规“差之毫厘”，就

可能导致公平正义“谬以千里”，

尤其是存在明确的“错误”或

“漏洞”时。此前，有媒体报道

过劳动法规“打架”的问题。比

如，每周工作40 还是44小时？

相关规范与法律规定不太一致。

为此，有关专家建议，相关规

范制定机关亟需对此进行清理。

“旧法废改”应成为法治建设

的“惯例”，而对于“法律错误”

更应该及时纠正，这也是淘汰“落

后法治产能”的体现。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 条

不能“补丁打补丁”。在原有的司

法解释基础上“再解释”？在原

来的司法补丁上再打个补丁？这

可能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废止24 条，才能根治问题”。

当然，这需要进一步调研与论证，

进一步形成法治共识。众所周知，

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有良法是基

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

说：“有良法，且良法得到普遍

遵守，才能有法治。”如果不能实

现科学立法，产生更多的良法，

法治的根基就会失去。

实现全民守法的愿望，贵

在培养全民的法律信仰，必

备的条件是与时俱进的法律

法规，要有良法的滋润。有

人认为，法律信仰是社会主

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

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心悦

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

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

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

理状态上的上乘境界。法律

信仰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

培养全民的法律信仰是法治

社会建设的“压舱石”。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不能“补丁打补丁”

婚姻法“补丁打补丁”有了新说法


